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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    为全面推进我县企业接轨资本市场，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抢抓机遇、集聚资源，实现在“新三板”（即“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”）为主的场外交易市场早日挂牌，促进全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，经县十五届人民政府第16次常务会研究，特制定如下政策意见：
    1.对在“新三板”和年内天交所挂牌的企业补贴直接费用的50%；在省级股权交易所挂牌的企业补贴直接费用40万元。其补贴依据为企业与中介机构签订的协议和分段实际支付凭证。
    2.直接费用补贴分两次兑现：对在“新三板”和年内天交所挂牌的企业，完成股改后补贴前段直接费用的50%，挂牌成功补贴后段直接费用的50%；对在省级股权交易所挂牌的企业，完成股改后补贴20万元，挂牌成功后补贴20万元。
    3.对企业按照推进方案规范重组涉及的相关税费及权证过户等问题，参照《县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企业上市的政策意见》（海政发〔2011〕73号）执行；企业转板成功，则已兑现的税费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    4.对企业运作挂牌需要解决的个性问题，由县上市办牵头会商，可采取“一事一议、一企一策”的方式形成会商意见，报县政府批准。
本政策由县上市办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并审核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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